
《个人信息保护法》热点解读

经过三次审议，8月 2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个人

信息保护法共 8 章 74 条。在有关法律的基础上，该法进一步细化、

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应遵循的原则和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明确个人信

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义务边界，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体制机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杨合庆对个人信息保护

法进行了权威解读。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热点一：处理个人信息应向个人充分告知并取得同意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

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

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

“告知--同意”是法律确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核心规则。个人信息

处理者在取得个人同意的情形下方可处理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的

重要事项发生变更，应当重新向个人告知并取得同意。

针对一揽子授权、强制同意等问题，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敏感

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或公开个人信息、跨境转移个人信息等环节应

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并赋予个人撤回同意

的权利。

热点二：防止“大数据杀熟”、敏感个人信息被滥用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



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

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

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或者向个人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

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列为敏感个人信息。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

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同时应事前进行影

响评估，并向个人告知处理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热点三：明确各方义务 强化违法惩戒

个人信息保护法特别规定了超大型互联网平台需要履行的义务，

包括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系，成立主要由

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进行监督，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

定平台规则，对严重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平台内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

停止提供服务，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等。

在监管部门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国家网信部门和国务院

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同时

对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管职责作出规定，其中包括指导监督个人信息保

护工作、接受处理相关投诉举报、组织对应用程序等进行测评、调查

处理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等。

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根据个人信息处理的不同情况，对违法处



理个人信息的行为设置了不同梯次的行政处罚。对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轻微或一般违法行为，可由执法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对拒不改正的最高可处一百万元罚款；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

最高可处五千万元或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的罚款，并可以对相关

责任人员作出相关从业禁止的处罚。

热点四：赋予个人充分权利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各项权利，包括

知悉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和处理事项、同意和撤回同意，以及个人信息

的查询、复制、更正、删除等总结提升为知情权、决定权，明确个人

有权限制个人信息的处理。

同时，为了适应互联网应用和服务多样化的实际，满足日益增长

的跨平台转移个人信息的需求，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

作了原则规定，要求在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情形下，个人信

息处理者应当为个人提供转移其个人信息的途径。

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对死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作了专门规定，

明确在尊重死者生前安排的前提下，其近亲属为自身合法、正当利益，

可以对死者个人信息行使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

热点五：强化个人信息处理者义务

个人信息处理者是个人信息保护的第一责任人。据此，个人信息

保护法强调，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负责，并采

取必要措施保障所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

在此基础上，个人信息保护法设专章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合



规管理和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等义务，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按照规定制

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指定负责人

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监督，定期对其个人信息活动进行合规审

计，对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利用个人进行自动化决策、对外提供或公

开个人信息等高风险处理活动进行事前影响评估，履行个人信息泄露

通知和补救义务等。

热点六：规范个人信息跨境流动

个人信息保护法构建了一套清晰、系统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

则，以满足保障个人信息权益和安全的客观要求，适应国际经贸往来

的现实需要。

一是明确以向境内自然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为目的，或者分析、

评估境内自然人的行为等，在我国境外处理境内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

动适用本法，并要求符合上述情形的境外个人信息处理者在我国境内

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代表，负责个人信息保护相关事务；

二是明确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途径，包括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

织的安全评估、经专业机构认证、订立标准合同、按照我国缔结或参

加的国际条约和协定等；

三是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境外接收方的处理

活动达到本法规定的保护标准；

四是对跨境提供个人信息的“告知--同意”作出更严格的要求，

切实保障个人的知情权、决定权等权利；

五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跨境提供个人信息的



安全评估、向境外司法或执法机构提供个人信息、限制跨境提供个人

信息的措施、对外国歧视性措施的反制等作了规定。


